


资企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建设区域低碳无废示范项目。公司决定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启迪零碳与启迪科技城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科技城”）双方共同对外投资设立河北雄安启迪零碳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雄安启迪零碳”）。雄安启迪零碳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其中，

北京启迪零碳出资人民币 7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70%；启迪科技城出资人民币 300 万元，

占其注册资本的 30%。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公司办理该合资公司的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视其设立

及业务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文辉先生、曹帅先生、孙娟女士回避了表决。公

司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6 票。其中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河南豫资绿色环保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河南豫资朴和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及郑州启迪东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对外投资设立合资企业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为寻求环保细分领域合作发展，提供区域全方位的环保与新能源服务。公司决定与非关

联法人河南豫资绿色环保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河南豫资朴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及关

联法人郑州启迪东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对外投资设立合资企业，合资企业未来将作为合

作实施的法人主体。该合资公司企业名称拟为“河南豫资启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100,000

0%” ；

河 南 豫 资 朴 和 实 业 发 展 有 限 ܀ 民 币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

协会申请注册发行 20 亿元超短期融资券，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在注册有效期内分次发行。公

司董事会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全权决定和办理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有关的事宜。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20）。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18,400 万元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18,4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其中不

超过 1,000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流动资金，包括流动资金贷款、保函、信用证、承兑

汇票、融资租赁、保理等业务，期限不超过 5 年；不超过 17,400 万元用于中长期项目贷款、

融资租赁等业务，期限不超过 20 年。 

公司本次授信额度项下的实际借款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相关金融机构与公司实际发

生的贷款金额为准。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代表公司在授信额度总规模范围

内签署前述授信额度内（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担保、抵押、融资等）有关的合同、协

议等各项法律文件。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18,4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121）。 

六、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发展并提高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借款的效率，公司拟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20,300 万元担保额度（含借款、信用证开证、银行承兑汇票、信

托融资和融资租赁等），同时向股东大会申请以下授权： 

（1）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安排经营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现有担

保总额的基础上，为本次拟提供担保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20,300 万元担保

额度； 



（2）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安排经营管理层在上述规定事项范围内，根据各控

股子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按步骤实施其所需的贷款担保额度，同时签署与本次贷款担保相

关的法律文本； 

（3）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可在担保额度内根据各子公司的实际需求调整

对各子公司的实际担保额度。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22）。 

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

会提请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星期四）14:30-17:00 在北京市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召开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召开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9-123）。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八日 

 

 


